
 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普通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年 4月 21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11)佑字第 036號 

主旨:檢送修正後「趣遊宜蘭－團體旅遊補助辦法」1份，詳如說明，敬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宜蘭縣政府 111年 4月 20日府旅觀字第 1110061490號函辦理。 

2. 為振興經濟，活絡觀光產業，鼓勵旅行社帶團至宜蘭縣旅遊，該府於 110

年 11月 22日訂定「趣遊宜蘭－團體旅遊補助辦法」，活動期限至 111年 4

月 28日止，參加旅遊補助者須於出團前至少 14個日曆天，至活動網頁向

該府報名，合先敘明。 

3. 因受疫情影響，為持續鼓勵旅行社帶團至該縣旅遊，爰修正參加旅遊補助

者須於出團前 1日下午 5點前至活動網頁向該府報名，惟最終報名日期為

111年 4月 27日，最後住宿日期為 111年 4月 28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理事長 

 

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
 



 



 



 


